中山市民政局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关于开展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局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行政许可事项及办理情况。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共7大类，具体为：1.基金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2.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3.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4.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经营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审批；5.公开出版的全市性地名图、地名图册、地名图集审核；6.地名命名、更名审核审批；7.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以上许可事项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网中山分站。全年行政许可审批的申请729宗、受理729宗、办结729宗。

（二）依法实施情况。我局紧紧围绕全局重点工作和政务服务改革要求，以“依法审批、依规办理、公开透明、廉洁高效”为服务宗旨，以建设“群众满意服务窗口”为服务目标，从把握时效性、规范性和资料完整性入手，强化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按时办结、规范审查、审批发证等各个环节，依法依规做好行政许可审批服务工作。一是围绕发展大局推动社会组织登记。深入践行“真抓实干、即刻办、马上办”理念，积极推动成立中山市环境卫生协会、中山市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山市港理大技术创新研究院、中山市香山书院等社会组织成立。做好概念解释、易错点提醒，将帮办、代办服务触角延伸至申请事项第一线，确保服务实效，为相关社会组织快速成立提供了有力的服务保障。全年成立登记社会组织26家，其中社会团体2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5家。二是“流程再造”，夯实服务基础。认真组织实施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专项行动，依托广东省社会组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深入推进“一网通办”、“全程网办”和“最多跑一次”，通过整合简化各类申请材料，按照易行、易懂、透明的原则，增加大量填写指南和释义，持续优化登记办理流程，显著提升社会组织登记标准化与便利化水平，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满意度不断增强。全年完成47项社会组织行政许可事项细化工作，完善材料清单和办事指南，并实时更新至广东政务服务网。
（三）公开公示情况。一是持续做好窗口服务事项公开公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服务窗口全面公示行政许可及其他政务服务事项的办事流程、材料清单、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服务承诺等标准化内容，同步在广东政务服务网更新发布，确保线上线下信息一致、公开透明。二是严格落实行政许可结果信息公示。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及省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填报要求，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推送至中山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三是认真做好群众咨询答复工作。安排专人负责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咨询受理、跟进办理与答复反馈，同时通过中山市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网站，及时发布并动态更新社会组织登记信息，方便群众查询了解。

（四）监督管理情况。一是强化行政许可审批案卷内部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自查自评活动，各审批业务科室严格对照《广东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对行政许可案卷进行全面梳理、查漏补缺；由法制科牵头开展案卷抽查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反馈，并明确整改要求与改进方向。二是健全完善举报监督机制。在单位门户网站主动公开监督投诉电话，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充分依托12315投诉举报平台，广泛受理群众诉求，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跟进、督促整改落实。

（五）实施效果。通过实行“好差评”机制，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丰富评价方式、完善评价体系、构建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全年累计办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974宗，接受群众咨询超1万人次，实现办件“零差错”，“好差评”月度综合评分均为满分10分。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我局行政许可审批服务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对照新时代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审批档案核查效率偏低、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尚有提升空间、审批数据归集与信息共享机制仍不健全等方面。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强化社会组织登记审查。明确要求社会组织在成立时同步建立党组织；依据《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规定，加强对社会组织名称规范性、完整性及名实一致性的审查；完善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机制，落实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联合审核制度，强化社会组织发起人责任；严格执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离退休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的相关规定。全面开展事先告知提示工作，协同党建工作机构、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健全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审核、事先告知及承诺工作机制。对办理成立登记、名称变更、章程核准的社会组织，严格按照“明确、清晰、聚焦主业”原则从严把关，加强名称审核和业务范围审定工作，适时调整其所属类别。​

二是提升服务效能。依托办事平台，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强化登记审批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审批登记服务窗口功能，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再梳理、再优化，细化办事指南，简化操作流程；探索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社会组织成立登记、变更登记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事项，开展辅助审核审批工作；持续推行服务“好差评”制度，落实帮办、代办服务举措，不断提升审批登记服务的规范化水平和便民利民实效。

中山市民政局

2026年3月25日

